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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8888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2011 年第 8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宋广菊女士召

集和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人。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保利房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一一一、、、、董事会以董事会以董事会以董事会以 4444 票同意票同意票同意票同意、、、、0000 票反对票反对票反对票反对、、、、0000 票弃权票弃权票弃权票弃权、、、、5555 票回避通过票回避通过票回避通过票回避通过《《《《关于修订公关于修订公关于修订公关于修订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草案草案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摘要的议案及摘要的议案及摘要的议案》，》，》，》，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励对象励对象励对象，，，，宋广菊宋广菊宋广菊宋广菊、、、、王小朝王小朝王小朝王小朝、、、、彭碧宏彭碧宏彭碧宏彭碧宏、、、、张玲张玲张玲张玲、、、、朱铭新为关联董事朱铭新为关联董事朱铭新为关联董事朱铭新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对本议案回避对本议案回避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表决表决表决。。。。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关于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分配〔2011〕1421 号）。根据国资委批

复意见，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要行权业绩条件调整为： 

行权期 行权比例 行权业绩条件 

第一个行权期 30% 
T+1 年的 ROE 不低于 14%，T+2 年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年

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1% 

第二个行权期 30% 
T+2 年的 ROE 不低于 14.5%，T+3 年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1% 

第三个行权期 40% 
T+3 年的 ROE 不低于 15%，T+4 年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年

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1% 

注：T 年为股票期权授权日所在年度。假设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2012 年 1 月 1 日，则第

一个行权期的行权业绩条件为 2013 年（T+1 年）的 ROE 不低于 14%，2014 年（T+2）前三个

会计年度（即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1%，即

%21%1001201020133 ≥×−÷ ）年净利润年净利润（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未找到引用源未找到引用源未找到引用源。。。。。以后的行

权期依此类推。 



 

 
 

公司根据国资委对于激励对象人数及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等的批复意见以及

上述主要行权业绩条件的调整，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全文进

行了修订。 

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摘要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详见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独立董事对本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布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独立董事意见 

 

保利房地产保利房地产保利房地产保利房地产（（（（集团集团集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草案修订稿草案修订稿草案修订稿））））的独立意见的独立意见的独立意见的独立意见  

 

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2/3号》（以下简称《备忘录》）、《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拟实施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备忘录》、《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具备实施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主体资格。 

2、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授予激励对象的期权数量充分考虑

了激励对象的岗位职责及职业技能，体现了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 

3、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为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不包括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及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或其配偶及其直系

近亲属。上述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且均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不存在《管理办法》、《备忘录》、《试行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授予股权激励的情形，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4、公司就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制定相应的激励对象业绩考核办法，并

建立了完善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以确保激励计划的有效实施，

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5、公司已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使股票期权提供贷

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 

6、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有利于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统一股东与经营

者之间的利益，使激励对象的行为与公司战略目标保持一致，提高管理效率和经

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提高公司业绩，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

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独立董事：魏明海 张恒山 张礼卿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